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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城市行政等级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大城市拥挤之困”以及当前

户籍制度无法实现“引导人口流动从而优化城市规模结构”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

城市行政等级越高越吸引外来常住人口的进入、人口规模扩张的速度也就越快；由于大

量优质的社会资源配置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大城市，在这种失衡的资源配置模式下，户籍

制度必然难以奏效。最后，本文提出了破解大城市拥挤之困的新方向，即“实施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破除当前等级化的资源分配体制，减少多层次的行政管理格局，构建各类城市

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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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基于公平和效率的考虑，户籍制度被要求不断改革（孙文凯等，２０１１）。户籍制度改革造成大

量永久移民，促进了城市化进程（邓曲恒、古 斯 塔 夫 森，２００７）。但 是，户 籍 限 制 放 开 后，人 口 流 向

难以控制，导致城市规模结构的不合理。１９９８年中央政府明确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 理 发

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改革目标，同年政 府 出 台《关 于 解 决 当 前 户 口 管 理 工 作 中 几 个 突 出 问 题

的意见》指出：“在继续坚持严格控制大城 市 规 模、合 理 发 展 中 等 城 市 和 小 城 市 的 原 则 下，逐 步 改

革现行户口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被 赋 予 了 引 导 人 口 流 动、调 控 城 市 规 模 结 构 不 合 理 的 新 任

务。然而，户籍制度改革是否实现了新目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２０１４年，政府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指出，当前中国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

主要体现在“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小城市集聚

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服务功能弱，这些都增加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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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同时，该规划又进一步提出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

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５０万～１００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１００万～３００
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３００万～５００万的 大 城 市 落 户 条 件，严 格 控 制 城 区 人 口

５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再次寄希望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破解当前“大城市太大，小城

市太小，中等城市无法形成规模”的城市发展困境。
然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与不断严格的落户制度，似乎表明之前开展的

户籍制度改革并未达到优化城市规模结构这一目标，许多大城市都呈现出“冲破户籍限制的人口

增长”现象。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研究，魏后凯（２０１４）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两

极化倾向，具体表现为大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相对萎缩，并认为中国的大城

市规模控制政策基本处于失灵状态。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时，往往把中国城市简单地与国际类比，或者照搬国外城市

发展理论，忽视了中国行政等级化的城市体系特征（李铁，２００１）。在中国，行政等级高的城市一方

面可以获得更多来自中央政府的资源分配，表现在政策优惠、财政拨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优先使

用权等；另一方面也可利用行政等级高的优势，将中央政府给予的资源更多地保留在高行政等级

城市，或者促使资源由下一级城市流入上一级城市，从而提升高等级城市各类资源的集中程度（蔡

昉、都阳，２００３；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ｏｇａｎ和Ｃｈｏｉ，２００５；王垚、年猛，２０１４）。由于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具有

资源聚集的优势，市场机制必然会引导劳动力向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流动，形成了外来人口规模与

城市行政等级高度正相关的现象。随着劳动力人口的不断涌入，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拥挤现象逐渐

凸显，通过设立严格的落户条件来控制人口规模就成为重要手段，这恰恰也说明了省会等特大城

市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最小（王美艳、蔡昉，２００８）。
由此可见，在中国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和户籍 限 制 程 度 三 者 之 间 存 在 一 定 的 逻 辑 关 系。本

文使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 人 口 普 查 数 据，分 析 户 籍 限 制 无 法 破 解 大 城 市 拥 挤 之 困 的 深 层 次 原

因，指出中国城市规模结构失衡的最大原因在于 行 政 等 级 化 的 城 镇 体 系 特 征，根 源 在 于 政 府 主

导的城镇化模式（李强等，２０１２），并尝试提出优化城市规模结构的新方向。

二、行政等级、城市规模与户籍限制

（一）行政等级划分与城市规模衡量

１．行政等级划分

中国行政层级 大 致 分 为：中 央 政 府—直 辖 市、副 省 级 市、省 会 城 市—地 级 市—县 级 市—乡 镇

（Ｋａｍａｌ－Ｃｈａｏｕｉ，Ｌｅｍａｎ和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虽然直辖市、副省级市以及省会城市由中央直接进行资

源再分配，但支持力度不同，直辖市最高，其次是副省级市，最后是其他省会城市。根据本文研究

需要和数据可得性，我们选择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并将省级市、副省级市和省会城市定

义为高行政等级城市，地级城市则称为低行政等级城市（见表１）。

２．城市人口数据说明

首先，本文选择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作为城市人口指标。其中，户籍人口主要从相关年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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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①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获取；常住人口②来自于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③。其次，本文选择市辖区常住人口而不是非农

业人口来衡量城市规模。原因在于市辖区常住人口与城市发展更加紧密，外来人口中有相当数量

持有农 业 户 口 但 主 要 从 事 非 农 生 产 活 动。除 此 之 外，非 农 业 人 口 统 计 有 两 种 口 径，导 致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年的非农业人口数据口径无法统一。

　　表１　 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的行政等级划分

行政等级 描述 个数

直辖市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４

副省级市和

省会城市

副省级市＋省会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西安 １０

省会城市：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

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１７

副省级市：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 ５

其他城市 其他地级市 ２５１

　　注：重庆１９８３成为副省级市，１９９７年变为直辖市。

资料来源：依据相关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及其相关资料进行整理。

３．城市规模衡量与中国行政区划变动

由于本文研究的时间段跨越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在此期间，中国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造

成城市人口统计范围不一致，影响人口增长率测算的精准度。例如，随着城市发展，市辖区面积不

断扩张，城市人口的增长可能是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更多人口被纳入市辖区范围造成，在此基础上

测算，会高估城市人口增长率。为解决行政区划不一致对人口增长测算造成的影响，获得可以纵

向比较的人口数据，本文参考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对县级及以上的行

政区划调整进行记录，按照２０１０年行政区划标准对数据进行调整，确保使用的数据集在行政区划

地域上的统一。这一时期城市行政区划变动主要分为行政等级的变动和市辖区的变动两类，具体

如下。
（１）行政等级的变动

主要分为平级和升级变动（见表２）。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仅有５．９２％的城市行政等级发生变动，

而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仅有中卫市发生了行政等级提升。为保证行政等级的外生性和稳定性，本文保

留未发生行政等级变动的城市，因此可以假定研究时期城市行政等级是外生给定的。
（２）市辖区的变动。

市辖区范围变动比较普遍，是本文数据处理的难点（见表３）。变动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行政等级变动带来 的 市 辖 区 范 围 调 整。地 区（或 盟）变 为 地 级 市，市 辖 区 范 围 变 动 为 原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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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写。

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

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境外”是指我国海关关境以外。

该数据从１９９０年开始，每１０年统计一次。１９９０年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于１９９６年９月出版，内部发行，由国家统

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写。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分别于２００３年１月和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发行，由国务院

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写。



（或盟）政府驻地的县级市或县（或旗）的范围；县或县级市升级，原来的县或者县级市变为市辖区

的范围，同时扩大该地级市的范围，将周边的县或县级市划入新升级的地级市范围中管辖。二是

城市发展水平变化带来市辖区范围调整。撤县（或县级市）设区，将周边的县或者县级市纳入到市

辖区中；撤区变县（或县级市），将原来属于市辖区的部分降级为县（或县级市）。由此导致市辖区

的增加、减少，合并或分离以及更名。

　　表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城市行政等级的变动

类型 特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个数

平级

地区变为地级市

衡水、晋中、运 城、忻 州、临 汾、白 城、黑 河、绥 化、台 州、

丽水、滁州、阜 阳、宿 州、巢 湖、六 安、池 州、宣 城、南 平、

龙岩、宁德、赣 州、吉 安、宜 春、抚 州、上 饶、临 沂、德 州、

聊城、滨州、菏 泽、南 阳、商 丘、信 阳、周 口、驻 马 店、孝

感、荆州、黄 冈、咸 宁、益 阳、郴 州、永 州、怀 化、娄 底、钦

州、玉林、南 充、达 州、遵 义、安 顺、曲 靖、玉 溪、渭 南、延

安、汉中、榆林、安康

吕 梁、百 色、贺 州、河

池、来宾、崇左、保山、

昭 通、丽 江、普 洱、临

沧、商洛、武威、张掖、

平 凉、酒 泉、庆 阳、定

西、陇南、固原

７７

地区与地级市

合并
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 － ７

盟变为地级市 通辽
鄂尔多斯、呼伦贝尔、

巴彦淖尔、乌兰察布
５

更名 葫芦岛、白山、淮安、张家界 － ４

升级

副省级变为直

辖市
重庆 － １

县或县级市升级
松原、泰州、宿 迁、亳 州、莱 芜、随 州、揭 阳、云 浮、防 城

港、贵港、眉山、广安、巴中、资阳、吴忠
中卫 １６

　　注：县或县级市升级往往伴随着新的地区纳入地级市。

　　表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市辖区变动

市辖区变动类型
高等级 其他城市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范围变动

增加

减少

市辖区从无到有：行 政 等 级 变 动 带 来 的 市 辖 区 范 围 调

整。地区（或盟）变为 地 级 市，市 辖 区 范 围 变 动 为 原 地

区（或盟）政府驻 地 的 县 级 市 或 县（或 旗）的 范 围，有 时

略有调整；县或县级市升级，原来的县或者县级市变为

市辖区的范围，同时扩大该地级市的范围，将周边的县

或县级市划入新升级的地级市范围中管辖

现有市辖区的扩张：撤县（或县级市）设区，将周边的县

或者县级市纳入到市辖区中

现有市辖区的缩减：撤区变县（或县级市），将原来属于

市辖区的部分降级为县（或县级市）

２０　 ５７．１４　 １２８　 ５０．７９

０　 ０　 ６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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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市辖区变动类型
高等级 其他城市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范围未变
合并或分离 将市辖区下设的多个辖区进行合并或者分离 ６　 １７．１４　 １２　 ４．７６

更名 下设的辖区进行更名 ２０　 ５７．１４　 ５０　 １９．８４

发生变动的城市 ２７　 ７７．１４　 １５８　 ６２．７０

　　注：（１）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变化不包含村、镇、街道一级的变动；（２）发生变动的城市中包含任何一种市辖区变化。

（二）行政等级、城市规模与户籍限制：数据描述与逻辑关系

１．行政等级、城市规模与户籍限制：数据描述

（１）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

中国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高度相关，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往往人口规模越大（邹一南，２０１４）。

表４列出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城市行政等级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

　　表４ 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

年份 城市类别
市辖区人口规模（单位：万人）

＜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０

高等级城市（个） ２　 ３　 １９　 ５　 ４　 ３

直辖市（个）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省会＋副省级（个） ０　 ０　 ２　 ５　 ３　 ０

副省级市（个） ０　 ０　 ５　 ０　 ０　 ０

省会（个） ２　 ３　 １２　 ０　 ０　 ０

一般地级市（个） ９５　 ８９　 ６５　 ２　 ０　 ０

２０００

高等级城市（个） １　 ２　 １６　 ６　 ８　 ３

直辖市（个）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省会＋副省级（个） ０　 ０　 ０　 ４　 ６　 ０

副省级市（个） ０　 ０　 ３　 １　 １　 ０

省会（个） １　 ２　 １３　 １　 ０　 ０

一般地级市（个） ７３　 １０１　 ７４　 １　 ２　 ０

２０１０

高等级城市（个） １　 ０　 ８　 １４　 ７　 ６

直辖市（个）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省会＋副省级（个） ０　 ０　 ０　 ２　 ７　 １

副省级市（个） ０　 ０　 ０　 ４　 ０　 １

省会（个） １　 ０　 ８　 ８　 ０　 ０

一般地级市（个） ４６　 １０３　 ９２　 ７　 ３　 ０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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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２０１０年城市的行政等级及其人口规模我们可以看出：高行政等级城市中仅有一个省会城

市人口低于１００万，①大部分地级城市人口规模集中在５０万～３００万；人口规模在３００万以上的城

市中，高行政等级城市占７０％以上，而超过１０００万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中，没有一个来自于地级

城市。由此可见，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该城市的行政等级是高度正相关的。
（２）行政等级与户籍限制

在中国，由于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为缓解城市拥挤之困，通过严格的户籍制

度来控制人口规模就成为高行政等级城市的重要手段（王垚、年猛，２０１４）。如北京、上海不仅是中

国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户籍限制最严的两个城市（汪立鑫等，２０１０）。

关于户籍限制程度的衡量，依据邹一南、李爱民（２０１３）的研究，本文使用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

这一指标（本文称为“户籍限制率”）。该指标越大，说明户籍限制程度越严格。同时，本文分别使

用市辖区和全市口径的人口数据来计算户籍限制率，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由表５我们可以得知，无论从市辖区还是全市范围来看，高行政等级的户口限制程度都要严

于一般地级市。从全市范围来看，２０１０年地级市的平均户籍限制率甚至小于１。因此，高行政等

级城市也是户籍严格限制的城市，而本文之后的计量模型中将高行政城市作为户籍限制城市的可

靠代理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基础。

　　表５ 城市行政等级与户籍限制程度

　　　　　城市类型

变　量　　　　　
时间

高行政

等级城市 直辖市 副省级＋省会 副省级※ 省会
一般地级市

观测值个数 － ３６　 ４　 １０　 ５　 １７　 ２５１

户籍限制程度Ｉ
（市辖区口径）

２０００　 １．２６４　 １．１４３　 １．１６１　 １．５１３　 １．３００　 １．０４９

２０１０　 １．３８９　 １．３５０　 １．２８５　 １．７４２　 １．３８３　 １．０７２

户籍限制程度ＩＩ
（全市口径）

２０００　 １．１５６　 １．１１９　 １．０９２　 １．３８９　 １．１４８　 ０．９８２

２０１０　 １．２１７　 １．２６１　 １．１７６　 １．５３６　 １．１６０　 ０．９５１

　　注：（１）户籍限制率的计算使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该指标的计算分为两种：Ｉ表示使用市辖区的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

ＩＩ表示使用全市的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２）※由于深圳市从一个小渔村到副省级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外来人 口 远 远 大 于 本 地 户

籍人口，从而导致副省级城市的平均户籍限制率较高。

（３）突破户籍限制的人口增长

首先，高行政等级城市人口增长率更高。如表６所示，高行政等级城市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７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上升到２．９７％；其他地级市由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１．８２％下

降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１．５３％，两类城市增长率的差异从０．８８个百分点上升到１．４４个百 分 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直辖市采取各种限制措施，控制人口的流入，但是人口增长率并没有因此 减

缓，反而从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１．８５％增加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３．７９％。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人口占全

国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从１９９０年的３７．９９％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３．４５％。

即使在基期人口相同的情况下，高等级城市人口增长率仍然高于其他城市。如图１所示，控

制１９９０年的基期人口数量，观察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差别。可以发现，相同的基期人

口数量，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仍然要高于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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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城市是西藏省会拉萨，市辖区人口规模为２７．９万。



　　表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行政等级与城市增长

　　　　　城市类型

变　量　　　　　
时间

高行政

等级城市 直辖市 副省级＋省会 副省级 省会

其他

地级市
差别

观测值个数 － ３６　 ３　 １１　 ５　 １７　 ２５１ －

市辖区平均常

住人口（人）

１９９０　 ３２８２５７５　 ９９８７４４８　 ５１９９４４２　 １８５３４８７　 １２７９３５６　 ７６８３４３ －

２０００　 ４２８３４４７　１１９９７５６３　 ６２７３９２６　 ３４９００３８　 １８６７５３３　 ９２０５７３ －

２０１０　 ５７３９５２８　１７４１１１７３　 ７６８５２９７　 ５０３７５７９　 ２６２７２５３　 １０７１４７３ －

人口年平均

增长率（％）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２．７０　 １．８５　 １．９０　 ６．５３　 ３．８６　 １．８２　 ０．８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９７　 ３．７９　 ２．０５　 ３．７４　 ３．４７　 １．５３　 １．４４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２．８３　 ２．８２　 １．９７　 ５．１３　 ３．６６　 １．６８　 １．１５

占全国总市辖区常

住人口比重（％）

１９９０　 ３７．９９　 ９．６３　 １８．３９　 ２．９８　 ６．９９　 ６２．０１ －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３　 ９．３４　 １７．９１　 ４．５３　 ８．２４　 ５９．９７ －

２０１０　 ４３．４５　 １０．９８　 １７．７８　 ５．３　 ９．３９　 ５６．５５ －

平均常住人口与户

籍人口差额（万人）

２０００　 ８２．０８　 １６３．６６　 ８１．１８　 １５８．９４　 ４０．８１　 ６．６６ －

２０１０　 １６６．７０　 ４７０．４９　 １６１．６４　 ２５７．３９　 ７１．５３　 １１．４９ －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

口差额增长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７．３４　 １１．１４　 ７．１３　 ４．９４　 ５．７７　 ５．６１　 １．７３

　　注：（１）直辖市的统计中不包括重庆，因为１９８３－１９９７年重庆是副省级市，１９９７年成为直辖市。因此，本表中重庆视为副省

级市；（２）＊差别的计算，指高行政等级城市与其他地级市之间；（３）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额增长率的计算中，只包括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１０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额均为正数的观测值。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人口普查分县市资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

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基期人口与人口增长率

其次，高行政等级城市外来人口更多。本文定义“外来人口＝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并计算

外来人口率（即市辖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结果如图２和图３所示，我们可以得知：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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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等级城市外来人口的规模和外来人口率要高于其他地级城市；并且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０年高行

政等级城市外来人口率的扩大更为显著。由此可见，为了引导人口合理流向，尽管高行政等级城

市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外来人口进入，而一些中小规模的地级城市通过放开户籍限制来吸

引人口流入，但这些政策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

图２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０年市辖区外来人口

注：（１）图形左部分为高行政等级城市，右部分为低行政等级城市（即一般地级市），图３等同。（２）该

图为地理示意图，南海诸岛、钓鱼岛等未标示。下同。

最后，低行政等级城市人口流出现象增多。一些城市外来人口增长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则

出现了人口流出的现象。① 结合之前的数据分析和图４，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人口流出现象仅

发生在低行政等级的城市；并且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０年人口流出的城市数量有所增加，且人口流

出规模有所扩大；此外，人口流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

２．行政等级、城市规模与户籍限制的逻辑关系

尽管高行政等级城市的户籍限制要严格于地级市，但是人口规模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高行

政等级城市面临“突破户籍限制的人口增长”现象。综上所述，可以得到行政等级、户籍限制与城

市规模之间的逻辑关系（见图５）。高行政等级城市凭借资源配置优势，吸引人口等各种资源要素

的聚集，并在市场机制的 作 用 下 进 一 步 强 化，造 成“城 市 拥 挤 与 总 体 城 市 规 模 结 构 不 合 理”；新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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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认为，当一个城市出现户籍人口大于常住人口时，就存在人口流出现象，并将其定义为人口流出城市。



图３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０年市辖区外来人口率

图４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０年的人口流失

注：图形部分皆为低行政等级城市（即一般地级市）。

期，户籍限制被赋予解决“大城市病”和调控城市规模结构的新任务；然而，“突破户籍限制的人口

增长”表明户籍限制手段失灵。本文第三部分将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证明层级分明的行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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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造成中国目前城 市 规 模 结 构 不 合 理 的 主 要 原 因，而 市 场 机 制 会 强 化 这 种 不 合 理 的 空 间 结

构，依靠户籍限制的手段不仅治不了“本”也缓解不了“表”。

图５　行政等级、户籍限制与城市规模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计量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认为户籍限制无法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原因在于高行政等级与大城市

高度关联，由于行政等级决定着城市配置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与市场力量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了

高行政等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高行政等级城市逐渐演变成大城市、

特大城市，拥挤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为验证户籍限制无法破解大城市拥挤之困的根本性原因，我

们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分析行政等级与中国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

根据传统区 位 论 和 城 市 经 济 学 理 论，自 然 条 件 是 影 响 城 市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重 要 原 因。综 合

Ｂｅｅｓｏｎ，Ｄｅｊｏｎｇ和Ｔｒｏｅｓｋｅｎ（２００１）、Ｂｌａｃｋ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和Ｓａｃｈｓ（２００３）、Ｗａｎｇ
和 Ｗｕ（２０１１）及王垚等（２０１５）的研究，本文使用温度、降水和是否沿海等来衡量一个地区的自然条

件状况。

作为经济活动聚集的空间载体，城市发展还受到规模经济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

歇尔外部性（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２０），即规模经济来源于投入共享、劳动力池和知识溢出。新经济地理学

者通过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引入空间因素，强调初始优势、运输成本、本地市场规模对城市形成与发

展的重要作用。Ａｕ和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出发建立城市增长模型，并使用市场

潜力指数来反映规模经济的程度。

此外，历史因素也会 对 一 个 城 市 的 发 展 产 生 重 要 影 响。尽 管 产 业 会 受 到 经 济 周 期 波 动 的 影

响，厂商选址会因工资与市场需求条件的变化而重新选择，人口也具有很大流动性，但是一个城市

的发展仍然存在持久性（Ｄｕｎ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ｓ和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８９；Ｄａｖｉｓ和 Ｈａｌｔｉｗａｎｇｅｒ，１９９２）。Ｂｌａｃｋ
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认为历史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物质与人文方面，物质的优势包括交

通和基础设施等，人文方面的优势则包括文化和传统等。一些学者认为历史偶然性与累积优势是

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７９；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Ｋｕｎｃｏｒｏ，１９９６）。除上述因素之外，本
文也考 虑 了 知 识 溢 出（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产 业 结 构（王 垚、年 猛，２０１５）和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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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ｅｎｇ，Ｋａｈｎ和Ｌｉｕ，２０１０）等影响城市发展的其他重要因素。

１．行政等级、户籍限制与城市规模

首先，以Ｂａｒｒｏ和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１）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控制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其他因

素，着重考察行政等级、户籍限制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计量回归方程如下：

ｌｎ ｙｉｔ
ｙ（ ）ｉｓ ＝β０＋δｌｎ（ｙｉｓ）＋β１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ｓ＋β２Ｒｅｇｉｏｎｉ＋β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

＋β４Ｈｉｓｔｏｒｙｉ＋β５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εｉ （１）

ｌｎ ｙｉｔ
ｙ（ ）ｉｓ ＝β０＋δｌｎ（ｙｉｓ）＋β１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ｉ＋β２Ｒｅｇｉｏｎｉ＋β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

＋β４Ｈｉｓｔｏｒｙｉ＋β５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εｉ （２）

其中，方程（１）着重考察户籍限制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方程（２）着重考察行政等级对城市

规模扩张的影响。ｙｉｔ表示ｉ城市在ｔ时期的常住人口，ｌｎ（ｙｉｔ／ｙｉｓ）表示ｉ城市ｓ到ｔ时期的人口增长

率①。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ｓ表示ｉ城市ｓ时期的户籍限制水平；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ｉ表示行政等级虚拟变量；Ｈｉｓｔｏｒｙｉ
为历史城市虚拟变量；Ｎａｔｕｒａｌｉ代表ｉ城市的自然条件变量；Ｒｅｇｉｏｎｉ表示区域虚拟变量，以控制区域差

别的影响；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为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其他因素，如市场潜力、产业结构等。

２．行政等级与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增长

其次，建立计量模型来分析城市行政等级对外来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计量方程如下：

ｌｎ
ｙｉｔ－ 槇ｙｉｔ
ｙｉｓ－ 槇ｙ（ ）ｉｓ ＝β０＋δｌｎ（ｙｉｓ）＋β１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ｉ＋β２Ｒｅｇｉｏｎｉ＋β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

＋β４Ｈｉｓｔｏｒｙｉ＋β５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εｉ （３）

方程（３）中，ｙｉｔ和槇ｙｉｔ分别表示ｉ城市在ｔ时期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ｙｉｓ和槇ｙｉｓ分别表示ｉ城市

在ｓ时期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其中ｔ＞ｓ。因此，被解释变量ｌｎ［（ｙｉｔ－槇ｙｉｔ）／（ｙｉｓ－槇ｙｉｓ）］表示外来

常住人口的增长率②，其他变量含义与方程（１）和（２）相同。

然而，由于一些地级市存在着人口外流的情形，即户籍人口数量大于常住人口数量，这种情况

计算外来常住人口增长率就没有任何意义。直接使用ＯＬＳ回归方法对方程进行估计会产生样本

选择性偏误。这是因为无法计算常住人口增长率的地级市不是随机丢失数据，而是数据本身因素

所造 成 的。所 以，本 文 使 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 择 模 型（Ｈｅｃｋｍ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进 行 分 析，采 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极大似然法（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进行估计③，方程为：

ｌｎ
ｙｉｔ－ 槇ｙｉｔ
ｙｉｓ－ 槇ｙ（ ）ｉｓ ＝β０＋δｌｎ（ｙｉｓ）＋β１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ｉ＋β２Ｒｅｇｉｏｎｉ＋β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

＋β４Ｈｉｓｔｏｒｙｉ＋β５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εｉ （４）

Ｄ＝γ０＋γ１Ｚｉｓ＋ε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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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１１，２０１６

①

②
③

实际上，ｌｎ（ｙｉｔ／ｙｉｓ）变形后可以得到人口增长率，即人口增长率＝（ｙｉｔ－ｙｉｓ）／ｙｉｓ＝ｅｘｐ［ｌｎ（ｙｉｔ／ｙｉｓ）］－１。

确切来讲，户籍人口增长率为ｅｌｎ［（ｙｉｔ－槇ｙｉｔ）／ｙｉｓ－槇ｙｉｓ）］－１，回归结果经过简单变形即可得到。

详细的过程可以参见格林的《计量经济分析》（英文版·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方程（５）中，Ｄ为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城市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出现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额为

负数，则取值为０，否则取值为１；Ｚｉｓ中包含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等因素。

（二）数据描述与主要变量说明

１．数据来源及选取原则

本文主要相关的人口数据根据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进行重新加

总得到，其他的变量则通过查询相关统计年鉴得到。城市人口规模参照２０１０年各城市行政区划

范围进行了调整。由于城市行政区划的变动，尽量选择近期出版的统计资料汇编，并对数据进行

相应调整。为保障数据来源准确性，依据如下原则：第一，优先选择近期出版的年鉴；第二，优先选

择国家级，其次是省级和城市，以保证数据的权威性；第三，统一城市行政区划口径。

２．主要变量说明

（１）城市人口规模与行政等级

城市人口规模参照２０１０年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进行了调整，关于城市人口规模、行政区划与

行政等级的描述已在本文第二部分进行了详述。需要注意的是，１９９０年户籍人口的分区县数据无

法获取，因此后面的实证分析中，涉及户籍人口变量的回归使用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其他的回

归使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数据。
（２）自然条件

宜人的气候、优越的地理区位也是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前文分析，本文使用

城市的气候和沿海区位①来代表城市的自然条件水平。其中，气候因素以城市的一月份平均最低

气温、七月份平均最高气温、日平均降水量来衡量。气候数据来源于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气候资料处理部门逐月上报的《地面气象记录月报表》。在此需要说明的问题如下。首先，

对于在１９５０年并没有建立，或者在２０１０年之前终止记录的气象站点，使用存在时间段内记录数据

的平均值②。其次，由于气象中心的数据以气象站点为统计单位，而一个地级市范围内可能会存在

多个气象站点，另外一些城市则可能没有气象站点。对于前者，本文使用多个气象站点的平均数

据，对于后者，选择距离其最近站点的数据作为替代。
（３）历史因素

本文通过加入历史 城 市 变 量 来 控 制 历 史 因 素 的 影 响。参 照 陆 汉 文（２００５）和 傅 崇 兰、黄 志 宏

（２００９）的研究，本文将１９１５－１９８９年曾经作为直辖市或者省会的城市定义为历史城市。根据中

国历史，以１９４９年为界，分为民国时期（１９１５－１９４８年）和新中国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年）两个阶段，

因此本文的数据收集分别根据这两个阶段进行。具体方法是设定历史城市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城

市在１９１５－１９８９年曾经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４）市场潜力指数

市场潜力指数用来衡量规模经济水平，计算公式为：

ＭＰｒ ＝∑
Ｒ

ｓ＝１

ＥｓＩｓ
Ｔｒｓσｙ－（ ）１ （６）

７３１

①
②

为了真实反映地理区位条件的作用，本文的沿海城市（ｃｏａｓｔ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严格按照地理学的定义，即拥有海岸线的城市。

气象数据来自于全国７５６个气象观测站１９５１年到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按照每个地级市的范围选定其观测站，如果遇到多个

观测站取各站均值。１９９０年数据使用１９５１－１９９０年 的 均 值；２０００年 数 据 使 用１９５１－２０００年 的 均 值；２０１０年 数 据 使 用１９５１－
２００７年的均值。



其中，ｓ城市的支出水平Ｅｓ采用市辖区的生产总值计算；价格指数Ｉｓ标准化为１；运输成本Ｔｒｓ取

决于ｒ城市到ｓ城市的距离ｄｒｓ，即Ｔｒｓ＝ζｒｄｒｓκ，采用两个城市市中心的距离进行计算；本地的运输成

本取决于市辖区的面积，即ｄｒｒ＝２／３π－０．５　ａｒｅａ０．５，将本地区的运输成本单位化为１，计算出运输成

本与距离之间的系数关系，即ζｒ＝ｄｒｒ
－κ。参照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５）的研究，κ取值０．８２，σｙ取值２。

（５）其他变量说明

知识溢出水平用万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计算，产业结构采用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代

替，公共服务水平使用市辖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来衡量。

　　表７ 数据描述

变　量 年份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市辖区常住人口（人）

１９９０　 ２８７　 １０８３７１７　 １４８８２６１　 １０９９８７　 １３６３５２８５

２０００　 ２８７　 １３４２３９７　 １８４５０９７　 １５９５４１　 １４９７２８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８７　 １６５７０１３　 ２４６５４９１　 ２１１１５１　 ２２３１５４７４

市辖区户籍人口（人）
２０００　 ２８７　 １１８１２３２　 １５３３８５４　 １１９９７３　 １４４４９１２２

２０１０　 ２８７　 １３４７４２５　 １７１１１９９　 １５８９４７　 １５６１２５９４

实际人均ＧＤＰ（元）

１９９０　 ２７６　 １７３２．０２　 １２７８．７８　 ２１０．５４　 １０２９５．６８

２０００　 ２７６　 ４７９２．３８　 ３４６１．５６　 ５３．５２　 ２０８２６．４７

２０１０　 ２７６　 １５１１８．８９　１０１６１．９１　 １４６．２９　 ５８１７２．２５

直辖市［虚拟变量］ － ２８７　 ０．０１　 ０．１０　 ０　 １

副省级市＋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 ２８７　 ０．０３　 ０．１８　 ０　 １

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 ２８７　 ０．０６　 ０．２４　 ０　 １

副省级市［虚拟变量］ － ２８７　 ０．０２　 ０．１３　 ０　 １

户籍限制城市［虚拟变量］ － ２８７　 ０．１２　 ０．３３　 ０　 １

东部城市［虚拟变量］ － ２８７　 ０．４２　 ０．４９　 ０　 １

中部城市［虚拟变量］ － ２８７　 ０．２８　 ０．４５　 ０　 １

西部城市［虚拟变量］ － ２８７　 ０．３０　 ０．４６　 ０　 １

沿海城市［虚拟变量］ － ２８７　 ０．１８　 ０．３９　 ０　 １

一月份平均最低气温（℃）
１９９０　 ２８５ －４．１１　 １０．０３ －３０．３５　 １７．３４

２０００　 ２８７ －３．８７　 ９．９２ －２９．９４　 １７．５５

七月份平均最高气温（℃）
１９９０　 ２８５　 ３０．４３　 ２．８１　 １９．８６　 ３４．７４

２０００　 ２８７　 ３０．４９　 ２．７１　 ２０．１８　 ３４．６３

万人拥有大学生人数（人／万人）
１９９０　 ２８７　 ５２．３８　 ７９．４６　 ３．７４　 ６７５．６９

２０００　 ２８７　 １０８．００　 １２３．９４　 ８．９６　 ９２４．８３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总产值比
１９９０　 ２５８　 １．５５　 ０．９０　 ０．３４　 ８．３１

２０００　 ２８７　 １．２５　 ０．８５　 ０．１３　 １０．５６

人均财政支出（元／人）
１９９０　 ２５４　 １７０．６０　 ２２５．３５　 ３８．６６　 ３１６７．１３

２０００　 ２７６　 ３７４．９７　 ２９２．３９　 ５．５８　 ２０５７．５５

市场潜力指数
１９９０　 ２８６　 １７９４．７５　 ５７３．９０　 ２４９．２２　 ５０２０．５７

２０００　 ２８６　 ５９９０．６３　 １９１２．９４　 ８８７．６２　 １６２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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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户籍限制、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扩张

依据本文第二部分关于行政等级与户籍限制的分析，高行政等级城市的户籍限制率高于一般

地级市，因此本文也把高行政等级城市称为“户籍严格限制城市”。为考察户籍限制对城市人口增

长的影响，根据构建的城市增长模型，我们使用户籍限制率和行政等级两个指标分别考察户籍限

制对城市总人口增长的影响。
（１）户籍限制与城市规模扩张：突破户籍限制的人口增长

根据回归方程（１）进 行 回 归，使 用 户 籍 限 制 率 来 分 析 户 籍 限 制 与 城 市 人 口 增 长 之 间 的 关 系。

如表８所示，回归结果［１］～［４］使用市辖区口径数据，回归结果［４］控制了区域差别、自然条件、市

场潜力等其他因素，得出户籍限制增加一个单位，城市人口增长率增加３．９８个百分点，并且无论

从市辖区口径还是全市口径来看，户籍限制都无法抑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上分析表明，户籍限

制不仅没有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反而呈现出“户籍制度越严格、城市人口规模越扩张”的现

象。回归结果［５］～［８］使用全市口径数据，得到的结果与市辖区口径数据一致。

　　表８ 户籍限制与人口增长（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被解释变量：ｌｎ（总人口２０１０／总人口２０００）

变　量
市辖区口径 全市口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户籍限制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６）

中部城市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西部城市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２）

沿海城市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４＊＊＊ｌ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８）

一月份平均

最低气温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七月份平均

最高气温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ｌｎ（平均降水量）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２）

历史城市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产业结构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ｌｎ（人均财政支出）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４）

９３１



续表８

被解释变量：ｌｎ（总人口２０１０／总人口２０００）

变　量
市辖区口径 全市口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市场潜力指数）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８）

ｌｎ（万人拥有大

学生）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７）

ｌｎ（基期人均ＧＤＰ）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５）

ｌｎ（基期人口数）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５）

观测值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７５　 ２７５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７５　 ２７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５５　 ０．２１６　 ０．４３５　 ０．４７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９２　 ０．２５９　 ０．３６３

ｒ２＿ａ　 ０．１４３　 ０．１９３　 ０．４１６　 ０．４４８　 ０．０８４０　 ０．１６８　 ０．２３４　 ０．３２９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估计系 数 稳 健 的 标 准 误（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显 著 水 平 表 示，＊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下表同。

（２）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扩张

将高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细分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市，使用方

程（２）式进行回归（见表９）。在控制历史、自然条件、市场潜力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行政等级因素

对城市人口增长率仍然 产 生 了 显 著 的 影 响，高 行 政 等 级 的 城 市 人 口 增 长 率 显 著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以市辖区常住人口作为因变量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回归结果［１２］），在控制

自然条件、历史、市场潜力、区域差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直辖市常住人口的增长率比平均水平

高出４２．３３个百分点①，年平均增长率比一般地级市高１．７８个百分点②；同为副省级市和省会的城

市常住人口增长率比平均水平高出２５．８６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率比一般地级市高１．１６个百分

点；而单独为省会城市、副省级市的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率分别比平均水平高出３９．１０个百分点和

４６．８１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率比一般地级市分别高１．６６和１．９４个百分点。此外，使用户籍人口

依然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

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差 异，不 能 够 直 接 对 比 高 行 政 等 级 城 市 户 籍 人 口 和 常 住 人 口 增 长 率 的 大

小，但是可以根据Ｂａｒｒｏ和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构 建 的 框 架 对 比 两 者 的 趋 同 速 度。回 归 结 果［１２］中ｌｎ
（基期人口数）的回归系数约为－０．２７５，依据Ｂａｒｒｏ和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１）所构造的框架，ｌｎ（ｙ２０１０／

ｙ１９９０）＝α－δｌｎ（ｙ１９９０），δ＝０．２７５，而δ＝１－ｅβＴ，其中Ｔ＝２０，可以得到各个城市常住人口的年均趋

同率为β＝１．６０８。同时可以根据回归结果［１６］，ｌｎ（基期人口数）的回归系数为－０．３５６，可以得到

各个城市户籍人口的年均趋同率为β＝２．２００。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率的角度还

是户籍人口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出现了条件趋同，即人口基数较大的城市人口增长率较低，

０４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１１，２０１６

①

②

计算公式为：［ｅｘｐ（０．３５３）－１］×１００％。

计算公式为：｛［ｅｘｐ（０．５９０）］
１
２０－１｝×１００％。



但是常住人口的趋同速度要缓于户籍人口的趋同速度。需要注意的是，户籍人口的计算可能低估

了城市之间人口规模的差异，这是由于：（１）大城市通过户籍制度限制户籍人口增长，而小城市通

过放开户籍限制，促进了户籍人口增长；（２）大城市存在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现象，而小城市

存在着户籍人口大于常住人口的现象。

　　表９ 行政等级与人口增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被解释变量：ｌｎ（总人口２０１０／总人口１９９０）

解释变量
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直辖市
０．７１０＊＊＊

（０．１２７）
０．６４５＊＊＊

（０．１５７）
０．４７３＊＊＊

（０．１５１）
０．３５３＊＊

（０．１６２）
０．７８２＊＊＊

（０．１８０）
０．６７８＊＊＊

（０．１８６）
０．８８５＊＊＊

（０．２６１）
０．６１６＊＊

（０．２８１）

省会城市＋
副省级市

０．４９１＊＊＊

（０．０９６）
０．５２５＊＊＊

（０．０８３）
０．２１８＊＊

（０．１０４）
０．２３０＊＊

（０．１１２）
０．６１３＊＊＊

（０．１２７）
０．６０１＊＊＊

（０．１２７）
０．５８２＊＊＊

（０．１６９）
０．４９４＊＊

（０．２０１）

省会城市
０．５７５＊＊＊

（０．０６４）
０．５５９＊＊＊

（０．０５５）
０．３７３＊＊＊

（０．０８５）
０．３３０＊＊＊

（０．０９０）
０．３８７＊＊＊

（０．０８８）
０．３４２＊＊＊

（０．０８０）
０．４２４＊＊＊

（０．１２８）
０．２９９＊

（０．１５５）

副省级市
０．７５５＊＊＊

（０．２２０）
０．６３４＊＊＊

（０．２２１）
０．５５５＊＊＊

（０．１８４）
０．３８４＊＊

（０．１７８）
０．５１９＊＊＊

（０．１８４）
０．３７３＊＊

（０．１６９）
０．５５３＊＊＊

（０．２０５）
０．３２４＊

（０．１９２）

中部城市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９）

西部城市
－０．１５９＊＊＊

（０．０４５）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７３）
－０．２２２＊＊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８＊

（０．０９９）

沿海城市
０．１７４＊＊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９６）

一月份平均

最低气温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７）

七月份平均

最高气温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ｌｎ（平均降水量）
－０．１３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６７）
－０．１５４＊＊

（０．０６８）

历史城市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９）

产业结构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６）

ｌｎ（人均财政支出）
－０．１３３＊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０）
－０．２２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５３＊

（０．０７９）

ｌｎ（市场潜力指数）
０．１１９＊

（０．０６８）
０．２３４＊＊＊

（０．０６１）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９）

０．２２８＊＊

（０．０９６）

ｌｎ（万人拥有

大学生）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６）

ｌｎ（基期人均ＧＤＰ）
０．３０５＊＊＊

（０．０８８）
０．２３５＊＊＊

（０．０７７）
０．２９６＊＊

（０．１１８）
０．２１８＊＊

（０．０９７）

ｌｎ（基期人口数）
－０．２０３＊＊＊

（０．０３５）
－０．２０９＊＊＊

（０．０３４）
－０．２５２＊＊＊

（０．０４１）
－０．２７５＊＊＊

（０．０３９）
－０．３４３＊＊＊

（０．０６６）
－０．３１４＊＊＊

（０．０６４）
－０．３７３＊＊＊

（０．０７１）
－０．３５６＊＊＊

（０．０６７）

１４１



续表９

被解释变量：ｌｎ（总人口２０１０／总人口１９９０）

解释变量
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常数项
３．０９６＊＊＊

（０．４７２）
３．０８８＊＊＊

（０．５９１）
１．１３５
（０．８６０）

１．１７１
（０．８７２）

１．９２１＊＊＊

（０．２８２）
２．１９３＊＊＊

（０．６５６）
０．３１０
（１．３９６）

０．２０８
（１．４０１）

观测值 ２８７　 ２８５　 ２５３　 ２５１　 ２３８　 ２３６　 ２１９　 ２１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６０　 ０．３２５　 ０．３５７　 ０．４３２　 ０．１９９　 ０．２９７　 ０．２５６　 ０．３４９

ｒ２＿ａ　 ０．２４２　 ０．２９８　 ０．３２５　 ０．３９１　 ０．１７５　 ０．２６３　 ０．２１２　 ０．２９３

　　注：基期人口数与被解释变量的人口统计相对应。

２．行政等级与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增长：“人往高处走”

根据回归方程（３）使用普通ＯＬＳ进行回归，通过控制区域、自然条件以及市场潜力等其他影响因

素，可以得到城市行政等级与外来常住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如表１０的回归结果［１７］～［２０］所示。

其中，回归结果［１７］仅控制区域因素，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直辖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１２２．３３个百分点，同为省会和副省级的城市以及仅为省会或副省级的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增长

率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７．０３、６．７２和９．５３个百分点；回归结果［２０］控制区域、自然条件以及市场

潜力等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直辖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９２．４１个百分点，同为

省会和副省级 的 城 市 以 及 仅 为 省 会或副省级的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增长率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９４．０６、３９．１０和１８．７７个百分点。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行政等级对外来人口增长

率仍然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对直辖市和同为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市的城市，行政等级的影响更为明显。

由于回归结果［１７］～［２０］使用普通的ＯＬＳ估计，一些城市人口流出城市无法参与ＯＬＳ回归，

被解释变量会受到限制，估计结果会产生样本选择性偏误。因此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的方法重新估计，

将人口流失城市也考虑在内。根据回归方程（４）和（５）进行回归得到结果［２１］～［２４］，表明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在控制了区域、自然条件以及市

场潜力等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回归结果［２４］），我们可以得出，与平均水平相比，直辖市的外来常住

人口增长率较平均水 平 高 出１３１．８７个 百 分 点，系 数 统 计 显 著；同 为 省 会 和 副 省 级 的 城 市 则 高 出

３６．３４个百分点，系数统计显著；而副省级市和省会城市分别高出平均水平２１．５３个和２６．４９个百

分点，但系数统计不显著。

　　表１０ 行政等级与外来常住人口的增长率（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被解释变量：ｌｎ［（总人口２０１０／户籍人口２０１０）／（总人口２０００－户籍人口２０００）］

变　量
ＯＬＳ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直辖市
０．７９９＊＊＊

（０．３０７）
０．７３０＊＊

（０．３０８）
１．４５８＊＊＊

（０．４４８）
１．０７３＊

（０．５４８）
０．６６２＊＊

（０．２７５）
０．６２１＊＊

（０．３０３）
１．００１＊＊＊

（０．３８７）
０．８４１＊

（０．４３６）
省会城市＋

副省级市

０．３１５
（０．２３５）

０．３９２
（０．２５３）

０．８１２＊＊＊

（０．３０７）
０．６６３＊

（０．３６９）
０．２４９
（０．２１５）

０．２６１
（０．２２７）

０．５０６＊

（０．２６４）
０．３１０
（０．２８７）

省会城市
０．０６５
（０．１９６）

０．０３３
（０．２０３）

０．５０６＊

（０．２８１）
０．３３０
（０．３３４）

０．０４８
（０．２１３）

０．０３７
（０．２０７）

０．３３６
（０．２３４）

０．１９５
（０．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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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

被解释变量：ｌｎ［（总人口２０１０／户籍人口２０１０）／（总人口２０００－户籍人口２０００）］

变　量
ＯＬＳ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副省级市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７
（０．２１２）

０．４１６＊

（０．２４８）
０．１７２
（０．３０８）

０．０６９
（０．１９２）

０．０５０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７
（０．２２６）

０．２３５
（０．２６６）

中部城市
０．００５
（０．２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２４０）

－０．０２０
（０．２４３）

０．０２７
（０．２６７）

０．０７６
（０．１８４）

０．０６９
（０．１９４）

０．０８０
（０．２１２）

０．０６６
（０．２３６）

西部城市
－０．５３２＊＊＊

（０．１７１）
－０．６２８＊＊＊

（０．２４０）
－０．３８３
（０．２３２）

－０．５３３＊

（０．３０５）
－０．５６２＊＊＊

（０．１４３）
－０．６２３＊＊＊

（０．１９８）
－０．５９２＊＊＊

（０．１９５）
－０．６２６＊＊

（０．２５３）

沿海城市
０．１３６
（０．１９７）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８）

－０．００７
（０．１９０）

－０．０７８
（０．１９６）

一月份平均

最低气温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七月份平均

最高气温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４）

ｌｎ（平均降水量）
－０．３２７
（０．２０５）

－０．３９１
（０．２４０）

－０．１３８
（０．２４７）

－０．０３０
（０．２２２）

历史城市
０．１７９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８
（０．２１２）

产业结构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８）

ｌｎ（人均财政支出）
－０．１５１
（０．３０５）

－０．０８８
（０．３１０）

０．０５８
（０．２４１）

０．０２９
（０．２５５）

ｌｎ（市场潜力指数）
－０．０３２
（０．２４９）

０．０４４
（０．２５０）

０．０９３
（０．２０８）

０．０２９
（０．１９４）

ｌｎ（万人拥有

大学生）
－０．３７０＊＊

（０．１６８）
－０．３４３
（０．２１２）

－０．３５１＊＊＊

（０．１２５）
－０．４１４＊＊＊

（０．１４２）

ｌｎ（基期人均ＧＤＰ）
０．２５９
（０．３０１）

０．１４９
（０．３５６）

－０．１７４
（０．２６６）

－０．１４８
（０．３０６）

ｌｎ（基期人口数）
－０．１６９
（０．１１７）

－０．１８０
（０．１２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６３）

－０．０７８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７）

－０．１５０
（０．１２３）

观测值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８４　 １８４　 ２５５　 ２５５　 ２５５　 ２５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ｌｌ］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２４ －２８６．６ －２８６．４ －２８２．２ －２８１．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ｃｈｉ２＿ｃ］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３３８　 １．８８９　 ３．０４１　 １．１６０　 １．０９９

　　注：使用数据口径为市辖区。

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政等级对城市外来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张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控制

区域、自然条件、市场潜力等其他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情况下，行政等级越高越吸引外来常住人

口的进入、人口增长率也越高；实证分析还进一步表明，户籍限制并未起到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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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本文通过阐述行政等级、城市规模与户籍限制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中国政府当前以户

籍限制来破解大城市拥挤之困的做法失灵的原因在于行政等级对城市规模扩张产生的重要影响，

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证实本文主要结论。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相比，本文从中国城市行政等级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大城市拥挤之困以及当

前户籍制度无法实现引导人口流动从而优化城市规模结构的主要原因，而这恰恰是许多理论家在

研究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时所忽略的。在中国，由于城市间行政地位的不平等，导致资本、

教育、医疗、优惠政策等资源向行政等级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这种公共或非公共资源的集中必然

吸引人口向行政等级高的城市迁移。与其他城市相比，行政等级高的城市人口增长率越高、规模

越大，城市拥挤问题也突出。这种现象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比较明显的，形成了所谓中

国城市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因此，突破户籍限制的人口增长根

本原因在于，大量优质的社会资源配置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大城市，在这种失衡的资源配置模式下，

户籍制度改革必然难以奏效。

本文的研究对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层级分

明的行政等级度是导致中国目前各类城市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而市场条件下形成的规模经济

会进一步强化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如今，政府即使不对高等级城市实施政策优惠，市场的作用

依然会造成行政等级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因此，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建设依然离

不开政府的关键作用，但是政府参与的模式应予以转变：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引导，以充分发挥

区域比较优势为主要原则，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和政府政策的适度倾斜促使历史积淀雄厚、自然条件

较好的落后区域城市快速发展，避免落后区域城市的赶超陷入“梅佐乔诺陷阱”，形成“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讲，避免大城市过度拥挤，不在于实施严格的户籍

限制制度，而应该打破资源配置的行政等级化，缩小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别，实现资源配置的区

域均衡，构建各类城市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因此，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当前等级化的资源

分配体制，减少多层次的行政管理格局，是破解当前大城市拥挤之困、优化城市规模结构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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